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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飙车案肇事者被判15年
一审判决四点理由给予侯培庆从轻处罚 侯当庭提出要上诉

发生于2012年5月26日凌晨，
导致3人死亡3人受伤的5·26滨海
大道飙车案12日在深圳中院一审宣
判，酒后驾驶豪华跑车闯红灯超速飙
车的肇事司机侯培庆以危害公共安全
罪名获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对于这个大众普遍认为轻判的结果，
侯培庆却当庭表示不服，将会上诉。

12日的宣判词长达5000余字，
首先对公众质疑的“顶包论”问题进行
了释疑，认定侯培庆就是该案肇事司
机而非其他人。其次，对于庭审时侯
培庆及其辩护人将矛头直指比亚迪汽
车存在质量问题才导致3人被烧死的
问题，该判词则没有给予确认。

该案今年3月27日开庭审理时
引发了全国媒体关注。12日的判决
结果同样引发了公众讨论。宣判开始
前，不少旁听的法律人士与媒体都在
猜测，有可能刑至无期甚至死刑，宣判
后，人们普遍观点是量刑比之前预料
的要轻。

对于这起公众关注度极高的案
件，12日的判词不仅将释疑作为重点
内容，也已对公众对判决结果的反应
做好了准备，因此，对采纳的侯培庆从
轻情节也详细做出了说明，并在判词
的最后部分感叹了三个年轻生命的逝
去，称“本案案发后，公众或有愤怒之
情，或有质疑之声。我们期待科学的
质疑，理性的追问，合法的监督”。

此案之所以引人关注，
最大焦点就是有涉及富豪的

“顶包论”，12日判词的第一
个内容就是对此进行释疑。

法院基于以下几点判定
侯培庆并非“顶包”：在场
证人关于案发前一起喝酒、
案发时各自在跑车上所坐具
体位置等情节描述均能相互
印证一致；许汉周、许楚辉
关于侯培庆平时开红色跑车
较多，有该车钥匙的证言及

该车车辆保险单上列明被保
险人为侯培庆的事实，证明
侯培庆是除车主外最有可能
驾驶涉案红色跑车的人；证
人黄木来、吴焕文等均证明
侯培庆在案发后不久即电话
告知他们驾车发生事故的事
实，上述证言有相应的手机
通话清单予以印证；侯培庆
的身体伤痕，经鉴定符合在
事故发生时其坐在红色跑车
驾驶座位上系有安全带时，

与方向盘接触刮碰可以形
成；在红色跑车里提取的两
只人字拖鞋(当庭经侯培庆试
穿)、该车方向盘气囊上血迹、
驾驶室侧车门上血迹、侯培
庆事发时所穿的花格上衣上
血迹经鉴定均与侯培庆的
ST-R分型一致；在 3：08：12
(即案发前几秒钟)监控录像
抓拍的照片中显示跑车司机
着红色花格衬衣，与侯培庆
当晚衣着特征相符。

排除“顶包论”

12日宣判后，侯培庆立
即以对罪名有异议为由称要
上诉。在一审开庭时，他就
自辩过，称自己犯的不是检
察机关公诉的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而是交通肇
事罪。前者为故意犯罪，后
者为过失犯罪，危害公共安
全罪重于交通肇事罪。

法院审判认为，侯培庆
在穿着拖鞋并醉酒的状态
下，仍坚持开车送朋友回家，
其主观上已明知自己的行为
违法且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因

醉酒而大大减弱，可能会造
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但
其不仅未采取小心谨慎的态
度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而
是采取了闯红灯、以超过两
倍以上限速的高速行驶等其
他恶劣的违章行为，使不特
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及重
大财产安全处于更为现实的
危险之中，最终导致了严重
危害后果的发生。其主观上
对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

侯培庆虽有刹车行为，
但其作为具有多年驾龄的司

机，完全清楚在大大超过限
速的高速行驶状态下，刹车
并非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有
效措施；侯培庆在案发后虽
有帮同车乘客下车的行为，
但对被其撞击的车辆和人员
却未予以察看或采取其他措
施，即弃车逃逸，可见其对
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
康持漠不关心的放任态度。

法院认为侯培庆的行为
完全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应以该罪定罪处罚。

认定“危害公共安全罪”

侯培庆因为 4个从轻情
节侥幸获得轻判，法院对此
进行了详细解释。

法院认为，第一，侯培
庆系间接故意犯罪，主观上
不希望、也不积极追求危害
后果的发生，与直接故意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
罪相比，主观恶性和人身危
险性相对较小，在量刑上应

有所区别；第二，本案中侯
培庆的行为不属于“肇事后
继续驾车冲撞被害人”的情
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孙伟铭、黎景全等醉酒驾车
犯罪典型案例的犯罪情节有
所差别，在量刑时亦应酌情
考虑；第三，侯培庆案发后
虽逃离现场，但在 7小时后
能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具有自首情节；第
四，归案后，侯培庆能真诚
悔罪，积极赔偿被害各方的
经济损失，三名死亡被害人
的家属均出具了对侯培庆的
谅解书。

综合考虑上述各项量刑
情节，法院认为应对侯培庆
予以从轻处罚。

为何从轻处罚

12日下午，深圳市中院对“5·26”飙车案一审宣判，侯培庆当庭表示上诉

侯培庆，现年 30岁，深
圳某建筑公司员工。2012年5
月26日凌晨3时许，侯培庆酒
后穿拖鞋驾驶红色日产 G
T-R跑车(未悬挂车牌)搭载汪
某萍、孙某、汪某回家，在福
华路与民田路交叉口闯红灯
后，经滨海大道时严重超速行
驶，车头撞到由被害人谭某立
驾驶并搭载被害人张某灵、唐
某露的蓝色比亚迪电动出租车
车尾，造成红色跑车失控冲向
绿化隔离带，电动出租车被撞
后失控起火。同时，晏某川驾
驶的红色桑塔纳出租车为避让

红色跑车，与道路绿化带相撞
后翻车。

事故造成比亚迪电动出租
车驾驶人谭某立和车上两名乘
客张某灵、唐某露共三人当场
死亡，红色跑车上乘客孙某、
汪某、汪某萍受伤，三车严重
损坏。

案发后，侯培庆搭乘出租
车逃至大梅沙游艇会所。26
日 10时许，侯培庆主动向公
安机关投案。归案后，侯培庆
赔偿三名死者家属各人民币
95万元，三名被害人家属均
出具了谅解书。

新闻回放

12日，对于这个判决结
果，张某灵和唐某露父母均表
示过轻，“我们肯定希望他依
法得到严惩。”一年多以后，
生前两个好姐妹的父母再次并
肩出现在法院门口。她们生前
的好友也前来旁听了宣判。

一起车祸，三人遇难，三
个家庭的命运也从此改变。张
爸爸告诉南都记者，女儿的这
些朋友都很好，这一年多来经
常来看他们，“隔十天半个月
就来，有时还一起过来看
看。”张某灵的父母花十万元
将女儿骨灰迁入宝安宝山园墓
地。张爸爸此前是港口的吊机
司机，女儿事发后的一年多里
他视力直线下降，体重也从
160多斤掉到了 130多斤，不
得已提前辞职回家，现在靠做
点小生意生活。

近一年前，唐某露的父母

已经离开了深圳，返回梅县老
家。12日上午7点多，露露父
母就从梅县乘大巴赶到深圳庭
审现场听对侯培庆的宣判。

“积极赔偿对他有减刑，有人
说这个钱如果不赔可能会判得
重一些，但我们都下岗了，不
拿钱怎么生活，在这里又没有
家了。”据了解，唐某露的骨
灰也已带回了梅县。

侯培庆的代理律师广东登
丰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泽超表
示，虽然法院说考虑到了侯培
庆的自首行为会依法从轻判
决，但他们还是认为 15年的
量刑偏重。侯培庆也当庭提出
将会上诉。郑泽超还是认为，
侯醉酒驾驶属于交通肇事，不
应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其表示如果上诉将基本
坚持一审的辩护意见。

被害人家属认为量刑过轻
反应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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